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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央管理通訊系統（查詢三） 

 

(1)新系統推行後的日常營運、維護 

 

(i)根據政府就本人查詢之回覆（立法會 FC206/16-17(02)號文件），新系統推行

後的日常營運及維護將主要由資科辦與承辦商管理。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新系統

推行後的日常營運及維護是否是次投標中內容的一部分。 

 

另，該「承辦商」是否意指是次投標中獲批出合約的同一承辦商？換言之，設計和

維護的承辦商是否相同？ 

 

(ii)承上題，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資科辦負責新系統推行後日常營運及維護的約

十名員工，是否已包括在此承擔額中。若否，請告知有關詳情。 

 

(2)新系統推行後的保安安排 

 

政府資料、政策和資訊從來都具有高度商業價值，也有私人公司或從政府項目投得

合約的承辦商違法從中獲利的先例。早前工程顧問公司奧雅納（ARUP）涉嫌在發展

商新世界的橫洲私人項目上，擅自採用政府資料，並從中獲利。 

 

由於新系統會在 22個局/部門推行，該系統必會存有大量機密、限閱、敏感或具商

業價值的資料和訊息，如承辦商從中違反合約規範，並在新系統中能接觸到的資訊

在其他商業項目獲利，當中涉及的利潤可能遠比此投標項目高出極多。 

 

(i)請問在新系統推行後負責日常營運及維護的承辦商是否有權限接觸到這些資料

和資訊？當中是否有任何指引和限制？請交代之。 

 

(ii)現時的政策和法例是否能涵蓋和有足夠阻嚇力阻止承辦商進行洩密、挪用資訊

獲利或出售資訊獲利等行徑？請詳細解釋之。 

 



 

(iii)請問合約中是否包含有關違約條款並會處以嚴厲懲罰，例如於一段長時間中

禁止參與政府投標項目和大金額罰款等？如有，請詳細交代。 

 

(iv)由於新系統涉及大量機密、限閱、敏感和具高商業價值的資料和資訊，請問政

府及資科辦會否考慮自行聘請專才作為公職人員負責有關新系統推行後的日常營運、

維護？ 

 

畢竟，現行法例和政策中就政府聘請的公務員比起外判的承辦商有更為完整和全面

的監督和獎懲機制，請有關當局認真和仔細考慮有關建議。 

 

(v)根據政府就本人查詢之回覆（立法會 FC206/16-17(02)號文件）第（四）條，

請向本委會提供保安局及資科辦制訂的相關政策和指引之全文。 

 

(3)有關「投標」和「批出標書」之事宜 

 

(i)請告知本委員會有關將批出標書的總值。 

 

(ii)該標書的總值是否超過 3,000萬元？如是，請向本委員會提供有關管制人員獲

得批准的書明證明。 

(iii)請問參與是次投標的承辦商數字。 

 

(iv)若項目未能於本委員會通過，請問政府是否會向有關投標者或擬中標者發放賠

償金？請交代詳情。 

 

(v)請詳細交代政府在籌備以至舉行整個投標過程中所涉及的人事編制和公帑支出。 

 

(vi)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第三章《政府採購的招標程序》中的第 337段有

關「撥款」的條文中，管制人員在採用同步招標安排前，必須進行有關風險評估，

例如會否令人以為政府預設本委員會定會批准有問申請等。事實上，以「已完成招

標」、「不批准或不盡快批准撥款會違反合約精神」等作為威嚇理由，對立法會議

員就項目進行認真審議施加壓力，乃有關當局一直採用的卑劣手段。 

 

請政府詳細告知本委員會政府在有關風險評估的準則。 

 

(vii)亦請向本委員會詳細交代此項目的風險評當中曾經考慮過的因素和計算，並

詳細解釋如何達到「利大於弊」這個結論。 

 



 

(4)有關相關系統的「業界最新標準發展」 

(i) 請政府認真交待何謂「最新業界標準」，並詳細解釋和交代有關「標準」的

內容。 

(ii) 由於此系統牽涉 22個局/部門的通訊系統，事關重大。請政府向本委員會交

代(a)現時有哪個先進國家或城市的政府部門是已經採用相類通訊系統？如

未備有資料，本人要求政府於下次財委會會議前準備好相關資料。(b)已經

採用相關系統國家或城市的就有關系統擬訂的「標準」為何？如未備有資料，

本人要求政府於下次財委會會議前準備好相關資料予本委員會委員於審議此

項目時參考。 

盼請回覆，萬分感謝。 

  此致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7年 7月 7日 

 


